
 

 

113 學年度碩士班辦理轉系（所、學位學程、專班）審查規定 

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名稱： 獸醫學系 

申請資格 113 學年度入學本校碩士班新生 
限本校農學院暨轄下系所、獸醫學院暨轄下系所、生

物機電工程系、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、食品科學國

際碩士學位學程、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康國際學

位專班及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之碩士班一年級學

生 

應繳交資料 1.碩士班轉系(所、學位學程)申請書 2.大學歷年成績 
單 3.自傳 4.研究計劃書 5.轉入系指導教授同意書 

審查方式 面談(擬轉入系主任與申請轉所學生面談，並請轉入系 
所主任簽註面談意見。)，必要時，籌組甄試委員會， 對
申請者進行甄試。 

其他規定 無 

系 


